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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玉溪市聂耳大剧院、玉溪画院、聂

耳竹乐团）原是市文旅局下属二级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因 2023

年 9 月机构调整，根据玉机编〔2023〕54 号《中共玉溪市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组建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的通知》，我单位名称变

更为：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单位主要职能包括：负责聂

耳纪念馆、聂耳大剧院的管理服务工作，组织引进国内外艺术作品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承担市委、市政府大型综合性会议服务相关工

作；承担艺术交流及大型专题文艺演出活动组织实施工作；负责管

理聂耳音乐广场舞台，开展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管理玉溪画院，

举办社会性、群众性美术活动，促进地方美术事业发展；实施玉溪

市文化产业规划中的相关项目，负责聂耳竹乐团管理工作，策划组

织承办聂耳纪念日庆祝活动及其他大型公益性专题演出；推出、引

入演出交流活动。

（二）2023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1.紧紧围绕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打造聂耳文化品牌，

有重点分层次开展音乐文化项目。

（1）持续开展好重点文化项目。一是承办第七届聂耳音乐周

“聂耳杯”合唱展演，本届展演共有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 支合唱队伍参加。二是举办 2022“聂耳故乡 红色之城 音乐之

都”“中国梦·唱响云南”奋进新征程云南原创音乐颁奖晚会。三

是打造沉浸式红色艺术党课情景剧《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全市 5000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基层党员、入党积极份子、共青团员、少先队

员代表现场观摩，通过实景沉浸式体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2）围绕建设“聂耳音乐之都”工作核心，聂耳大剧院积极

引入精品剧节目，引导和培育我市高雅艺术观众群体。2023 年度聂

耳大剧院引入精品演出项目、承办公益性文化演出活动、创新方式

引入演出共计 45 场。包括山西说唱剧《解放》、话剧《澜沧水长》、

情景剧《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亲子科学剧《化学秀》、话剧《农民

院士》、北京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西班牙马德里弗拉门戈舞剧团

舞剧《卡门》、新年音乐会、新年合唱音乐会等演出项目。

（3）坚持聂耳文化广场群众文化品牌建设，开展文化惠民演

出 142 场。

（4）以民族音乐为媒介，创作舞台精品，树立竹乐音乐文化

形象。2023 年聂耳竹乐团完成演出活动共计 28 场，完成大型跨界

融合舞台剧《花腰竹女》首次汇报审查演出，积极开展竹乐文化宣

传公益活动活动，参加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式文艺演出。

2.完成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式文艺活动相关工作。参与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闭幕式文艺演出策划、全程实施工作。



3.玉溪画院以作品创作为核心推动地方美术团队建设。一是举

办“贯彻二十大·画好同心圆”2022 年玉溪市繁荣美术创作暨美术

人才培训交流活动作品展、“艺往情深”水墨作品展。二是积极参

加“风华正茂——北京大学 125 周年校庆书画篆刻作品展”等全国

性美术作品展。三是开展玉溪市 2023 年繁荣艺术创作作品征集暨

美术人才培训交流活动，来自国内、省内优秀美术名家，交流画家

为玉溪市各县（市、区）乡镇中、小学美术创作入选人员 26 人开

展美术创作培训。四是持续开展 2021 年度云南省艺术名家工作室

资助项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致敬团结”组画创作。

4.承担玉溪市聂耳纪念馆管理工作，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职

能，宣传弘扬聂耳精神。

根据玉机编〔2023〕54 号《中共玉溪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

组建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的通知》安排，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

中心加挂玉溪市聂耳纪念馆牌子，2023 年 11 月，我单位与玉溪市

博物馆完成交接工作。为传承和弘扬聂耳的爱国情怀和时代精神，

于2024年 12月面向我市青少年举办玉溪市聂耳纪念馆小小讲解员

比赛，为玉溪市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注入新鲜血液和蓬

勃活力。

5.承担玉溪市大型会议服务工作，不断提升会议接待服务水

平，完成大型会议 41 场，小型会议 291 场，接待演出 43 场，圆满

完成了 2023 年玉溪市各类会议服务工作。

http://www.baidu.com/link?url=puGhM0DQZbZ3w5fQfwrZNoEu_dW_5ZfsbxRKod-n1EgK5BfLVpW9I2lXWZCZK7dOrXnrW3up1SFV9Gs2ltI0Bo9g-AsAg02xueUGZtYXMJe


6.加强文化场馆设备设备更新维护，确保安全平稳运行。一是

按照规范要求，严格做好聂耳文化广场舞台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工

作。二是依规依纪运用“两馆一院”运营经费开展物业管理、安全

维护、场馆基本运行等工作，为建设“音乐之都”、讲好“聂耳和

国歌的故事”、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力的平台和载体。三是

重点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积极开展创文宣传工作。

二、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我单位共设置 1 个内设机构，包括：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

中心。

我单位为基层预算单位，无下属单位。

（二）决算单位构成

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作为二级预算单位纳入玉溪市

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 2023 年度部门决算编报范围。

（三）单位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 2023 年末实有人员编制 32 人。

其中：行政编制 0 人（含行政工勤编制 0人），事业编制 32 人（含

参公管理事业编制 0 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 0 人（含行政工

勤人员 0 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 0 人，非参公管理事业

人员 32 人。



年末尚未移交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0人

（离休 0 人，退休 0 人）。年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

休人员 22 人（离休 0人，退休 22 人）。

年末其他人员 21 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

21 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 0人。年末学生 0 人。年

末遗属 0 人。

车辆编制 0 辆，在编实有车辆 0 辆。

第二部分 2023 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本部门2023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本部门2023年无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表》为空表，本单位为二级预算单位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公

开13表《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为空表，公开14表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3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 2023 年度收入合计

13,203,019.99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1,683,456.52 元，占总

收入的 88.49%；上级补助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0%；事业

收入 1,519,563.47 元（含教育收费元），占总收入的 11.51%；经营

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元，占

总收入的 0.00%；其他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0%。与上年相

比，收入合计增加 2,279,817.30 元，增长 20.87%。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增加 864,253.83 元，增长 7.99%，因 2022 年项目经费指

标结转列入 2023 年核算，此外财政拨款开展项目增加；上级补

助收入 0.00 元，增长 0.00%；事业收入增加 1,469,563.47 元，增

长 2,939.13%，因政策调整，自 2023 年 1 月起将原上缴非税的

聂耳大剧院会议服务费、演出服务费、票款收入等划归事业收

入核算，所以本年度事业收入大幅增加；经营收入 0.00 元，增

长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元，增长 0.00%；其他收入减少

54,000.00 元，下降 100.00%，因本年度无上年度的国徽、政协

徽购置经费、专家工作经费等本级横向转拨财政拨款,所以其他

收入减少。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 2023 年度支出合计

12,723,739.91 元。其中：基本支出 8,007,652.76 元，占总支出的

62.93%；项目支出 4,716,087.15 元，占总支出的 37.07%；上缴上

级支出元，占总支出的 0.00％；经营支出元，占总支出的 0.0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元，占总支出的 0.00％。与上年相比，支出合

计增加 1,838,562.22 元，增长 16.89%。其中：基本支出增加

12,919.54 元，增长 0.16%；项目支出增加 1,825,642.68 元，增长

63.16%；上缴上级支出 0.00 元，增长 0.00%；经营支出 0.00 元，

增长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元，增长 0.00%。项目支出

增加主要原因是 2022 年项目经费指标结转到 2023 年列支。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度用于保障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单位机构正

常运转的日常支出8,007,652.76元。其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

人员经费支出7,606,210.88元，占基本支出的94.99％；办公费、



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401,441.88元，占基本

支出的5.01％。按照在职32人计算，年人均人员经费支出

237,694.09元，年人均公用经费支出12,545.06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度用于保障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单位为完成

特定的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4,716,087.15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0.00元。具体项目开

支及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项资金支出4,075.47元，

主要用于引进精品惠民演出剧目，开展“彩云之南等你来”夜间群

众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推动文物活化舞台作品《花腰竹女》创作，

开展2023年乡村美术服务人才队伍培训活动等，不断推进文化玉溪

建设，提升城市音乐文化内涵。

2.两馆一院运行经费专项资金支出476,245.45元，主要用于保

障“两馆一院"场馆基本运行，包括电梯、消防系统安全运行，物



业管理，场馆设施维护修缮，为全市人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文

明、洁净的公共文化环境。

3.2022年繁荣美术创作人才培训活动经费支出189,447.17元，

主要用于美术培训活动开展，因上年度年底财政资金紧张，未审核

通过资金支付，结转到2023年支付。

4.创新跨界融合舞台作品《花腰竹女》创作经费支出

679,571.44元，主要用于剧目创作、编排。

5.红色艺术党课情景讲述《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项目经费支出

160,000.00元，主要用于为庆祝建党102周年,开展实景沉浸式红色

艺术党课情景讲述剧《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的排练、演出。

6.聂耳大剧院采购会议发言台话筒经费支出111,800.00元，主

要用于聂耳大剧院会议话筒购置。

7.上缴非税返还聂耳大剧院运行经费支出272,521.00元，主要

用于聂耳大剧院设施、设备维修维护。

8.云南省艺术名家黄庆明工作室项目资助经费支出37,025.00

元，主要用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画《致敬团结》创作支出。

9.事业收入安排的支出经费支出842,265.39元，主要用于承办

会议、演出相关的会场布置费用、编外人员工资发放、场馆设备维

修维护费用支出。

10.建设“聂耳音乐之都”活动经费专项资金支出1,625,480.83

元，主要用于建设“聂耳音乐之都”系列活动开展，推进文化玉溪



建设，提升城市音乐文化内涵，积极传播“聂耳音乐之都”建设理

念，引导和培育我市高雅艺术观众群体。

11.聂耳文化广场舞台设施设备维修费专项经费支出

250,000.00元，主要用于广场舞台钢结构除锈补漆。

12.离休人员死亡抚恤金及丧葬费经费支出66,662.40元，主要

用于发放退休人员死亡抚恤金及丧葬费支出。

13.专家联系服务工作经费支出993.00元，主要用于美术人才

专家工作开展。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 11,683,456.52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1.82%。与上年相比

增加 864,253.83 元，增长 7.9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项目经费指标

结转到 2023 年列支。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2.外交（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3.国防（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4.公共安全（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5.教育（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6.科学技术（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9,264,031.78 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79.29%。主要用于机构人员的基本工

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 5,654,890.42 元，保障机构正常运

转的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物业管理费、设备设施日常维护，

项目开展等支出 3,609,141.36 元。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1,309,515.08 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11.21%。主要用于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离退休

支出 610,000.00 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65,582.08

元，死亡抚恤支出 133,933.00 元；

9.卫生健康（类）支出 552,431.66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4.73%。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77,038.24 元，

公务员医疗补助 246,185.00 元；



10.节能环保（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1.城乡社区（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2.农林水（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

13.交通运输（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16.金融（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9.住房保障（类）支出 557,478.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4.77%。主要用于单位住房公积金财政承担部分

498282.00 元；单位按规定支付的购房补贴 59,196.00 元。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23.其他（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24.债务还本（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25.债务付息（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26.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30,000.00 元，决算为 10,940.00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36.4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算为 0.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0.00%，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算为 0.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0.00%，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

为 0.00 元，决算为 0.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

的 0.00%，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30,000.00 元，决算为 10,940.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

支出决算的 36.47%，完成年初预算的%，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

算 10,940.00 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 元），国（境）

外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 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30,000.00 元，支出决算为

10,94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6.4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算为 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算为 0.00 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

算为 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30,000.00 元，决算为 10,94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6.47%。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本年度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活动,严控“三公”经费

开支。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

上年增加 8,740.00 元，增长 397.2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决算增加 0.00 元，增长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算增加

0.00 元，增长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增加 0.00 元，

增长 0.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 8,740.00 元，增长 397.27%。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本年度开展公务接待活动增多。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

情况

1.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

2.购置车辆 0 辆。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

量为 0 辆。

3.安排国内公务接待 6 批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次），接待

人次 73 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 0人）。主要用于引进精品剧目、

项目策划交流活动 2 批次 14 人次、接待《花腰竹女》创作团队 1

批次 4 人次，接待《花腰竹女》审查演出 1 批次 20 人次，聂耳纪



念馆交流公务活动 1 批次 9 人次，授牌仪式公务活动 1 批次 26 人

次。（相关工作，产生的接待批次及人次等）发生的接待支出。安

排国（境）外公务接待 0 批次，接待人次 0 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 2023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

元，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玉溪市聂耳文化场馆服务中心资产总额

19,937,014.57 元，其中，流动资产 789,342.18 元，固定资产

19,135,921.76 元（净值），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 0.00 元，在建工

程 0.00 元，无形资产 11,750.63 元（净值），其他资产 0.00 元（净

值）（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

8,988,146.56 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 25,166,391.13 元。处置房屋

建筑物 0.00 平方米，账面原值 0.00 元；处置车辆 0.00 辆，账面

原值 0.00 元；报废报损资产 0.00 项，账面原值 0.00 元，实现资

产处置收入 0.00 元；出租房屋 864.00 平方米，账面原值

8,900,071.96 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 429,567.54 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详见附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表详见公开表 12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3 年度，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076,038.56 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8,530.00 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元；政

府采购服务支出 1,037,508.56 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076,038.56 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076,038.56 元。

四、单位绩效自评情况

单位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我单位无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

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

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

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本文中公开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相

关数据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的相关经费，不含非财政拨款部分。

（四）本文所称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各部门（含

下属单位）或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

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部门决算：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情

况编制，反映部门和单位所有预算收支和结余执行结果及绩效等情

况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改进部门预算执行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

预算的参考和依据。

情况说明里涉及到需要解释说明的决算相关专用名词，在此进

行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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